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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上海香料研究所创建于1956年

，1984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。原属国家轻工业部直

属研究所，主要研究范围涉及精细化学品的合成、香料化学

与香精技术、天然产物提取与应用技术、香料香精分析与安

全性评价、催化技术在香料合成中的应用。现建有专门从事

香料合成与分析的研究室，有较完善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。

所内建有“国家香精香料化妆品质量检测中心、全国香精香

料信息中心、全国香料工业标准化中心、轻工业香料香精行

业生产力促进中心”等。2006年5月起并入上海应用技术学院

，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，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齐全的图书资

料，将为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。一、

招生人数 我所2008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0--15名，

正式招生人数待教育部批准下达招生计划后确定。 二、报考

条件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

统一招生考试： 1.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品德

良好，遵纪守法； 2.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(1)

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； (2)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

科毕业学历的人员； (3) 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

年或两年以上（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 9 月 1 日，

下同）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；国家承认学历的

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，按本科毕业同等学

力身份报考； 3.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。4. 身体健康状况符



合规定的体检要求。 （二）我所接受部分高等学校，经教育

部批准推荐的少数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免初试并在国家规

定的报名时间内直接到报考单位参加复试和办理接收手续。

推荐办法由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制定。被接收的推荐

免试生须在国家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到报考点办理报名确认手

续，亦不得再参加统考。 三、报名办法、时间、手续、地点

等按国家和上海市统一规定 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

息网（http://www.chinayz.com.cn/）浏览报考须知，按教育部

、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、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

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。四、考生资格审查 单位审查考生网

上报考信息后，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。单位将

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再

次审查，对弄虚作假、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，不予复试。 对

弄虚作假者（含推荐免试生），不论何时，一经查实，即按

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、录取资格或学籍。 五、报考专业及

研究方向： 应用化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